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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重庆长安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重

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及其它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公司、长安汽车”）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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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953 号文同意注册，重庆长

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获准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50亿元的公

司债券。2022年 12月 16日至 2022年 12月 20日，发行人发行“重庆长安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22长安 K1”，债券代码“148147.SZ”），发行规模 10亿元，期

限为 5年期。

截至目前，“22长安 K1”尚在存续期内。

二、本次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变更的公告》及《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公

司 2025自然年度内董事累计变动超过三分之一且公司总裁、债券信息披露负责

人发生变更。具体内容如下：

（一）原董事基本情况

王俊先生原任公司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张德勇先生原任董事、总会计

师、董事会秘书、债券信息披露负责人；石尧祥先生原任公司董事；李克强、丁

玮、张影先生原任公司独立董事。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根据《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发行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发生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王俊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召集人职务。

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正常开展，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同日，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王俊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总裁职务，

且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张德勇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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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正常开展，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同日，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张德勇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职务，且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另有任用）。因公司经

营管理需要，董事会提名倪尔科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并经董事会提名与薪酬

考核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倪尔科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同时，倪

尔科先生接任债券信息披露负责人。

石尧祥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职务，

辞职生效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李克强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

董事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职务，辞职生效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丁玮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职务；张

影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召集

人职务，辞职生效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上述四位董事的辞任未导致公司董

事会或独立董事成员低于法定或《公司章程》规定的最低人数，其辞任自公司收

到辞职报告之日起生效，且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依法规范运作。

（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赵非先生，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长安福特董事长。1974年生，硕士，正高级工程师。曾任

长安公司汽研院发动机工艺所所长、发动机四工厂副厂长，中国长安集团科技开

发部副总经理，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

董事长，长安汽车总裁助理兼战略规划部部长、党支部书记，公司副总裁、执行

副总裁，长安福特党委书记、执行副总裁，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2025

年 7月更名为辰致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辰致汽车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倪尔科先生，董事、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董事

长、长安马自达发动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董事。1973年

生，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曾任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财会处副处长、财务部预算管理处处长；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

部长、部长；重庆南方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摩托车事业部资产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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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部长、销售分公司副总经理，南方摩托车公司董事、总会计师、财务审计部部

长；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监事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

新任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倪尔科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东升门路 61号金融城 2号 T2栋

联系电话：（86）023-67594008

联系传真：（86）023-67870261

电子邮箱：cazqc@changan.com.cn

三、影响分析

根据发行人公告文件，本次人员变动系发行人经营过程中的正常事项，目前

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事务相关工作正常展开，以上人员变动不会对发行人公司治理、

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中信证券作为“22长安 K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

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

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托管理协

议》的有关规定和约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公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各期债券的《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

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